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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蓮 縣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早 期 療 育 費 用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說 明 

 主 辦  單 位：花蓮縣政府（社會處） 

 受理申請單位：臺灣兒童發展早期療育協會 

              （花蓮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暨個案管理中心） 

 地        址：花蓮縣吉安鄉仁和村中正路二段107巷36號 

 電        話：03-8523355#23 

 傳        真：03-8522185 

壹、 緣由： 

由於花蓮地區地形狹長，提供發展遲緩兒童療育服務之療育機構或醫療院所往往集中於花

蓮巿、玉里鎮等，家長花費了許多的時間與精力帶著孩子來回奔波進行療育治療，為減輕家庭

在療育交通上長期的經濟負擔，花蓮縣政府（社會處）於九十三年三月起開始辦理「花蓮縣發

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提供了療育費用及交通費用的補助，除了能減輕家

庭經濟負擔問題外，家長更能著力於孩子的療育治療上，讓孩子能透過適當的療育服務模式掌

握到最佳的療效期，使其障礙程度降至最低。 

貳、 實施期間：中華民國 113 年1 月 1 日起至 113 年 12 月 31 日止。 

參、 補助對象： 

一、發展遲緩兒童係指認知發展、生理發展、語言及溝通發展、心理社會發展、生活自理技能

等方面有異常或可預期會有發展異常之情形者，而需要接受早療服務者。 

二、設籍花蓮縣且為花蓮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之個案，並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1.未達國小就學年齡之兒童，持有經衛生福利部設置聯合評估中心或花蓮縣政府認可之

醫院開具之綜合報告書（有效期間依報告書有效期限認定之）、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有效

期間自開立日期起算一年內）之兒童。 

2.領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齡前兒童，且未領取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

助。 

3.已達國小就學年齡之兒童，經花蓮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同意暫緩入

學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需檢附緩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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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補助費用標準： 

1. 療育補助：至花蓮縣政府立案之公、私立早期療育機構、身心障礙福利機構、衛生福利部

或本府認可之早期療育特約醫療單位或至外縣市經本府同意之立案機構或單位接受

療育者，可申請療育訓練費用及交通費用之補助。 

    (一)療育訓練項目：經政府立案提供發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服務機構、社團、幼教機構、

醫療(非健保給付項目獲全額自費者)單位之療育項目如下： 

         1.認知學習      2.物理治療         3.職能治療  

         4.語言治療      5.行為治療         6.音樂治療  

         7.藝術治療      8.心理遊戲治療     9.人際互動治療  

         10.馬匹輔助學習課程   11.其它  

(二)交通費用及療育費用補助方式： 

   補助對象至衛生福利部公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早期療育服務單位彙整表」所列

療育單位進行之自費早期療育項目，其療育訓練費以實際自費金額補助。 

 

二、 交通費用補助及療育費用補助方式： 

交通療育補助 療育補助 

區域 

縣內部分 

縣外部分 不限 
第一類 第二類 第三類 

補助 
費用 

每人每次 

最高補助 

$250元 

每人每次 

最高補助 

$350元 

每人每次 

最高補助 

$450元 

每人每次 

最高補助 

$350元 

採實報實銷 

方式申請 

補助 
次數 

最多10次為限 不限 

每月交通療育補助 + 療育補助最高限額！ 

低收入戶 非低收入戶 

$6,000元 $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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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注意事項： 

1. 療育費與交通費兩項補助可同時申請補助，屬低收入戶者，每名每月最高補助新台幣

$6,000元；非低收入戶者，每名每月最高補助新台幣$4,000元。本補助與身心障礙

者托育養護費用補助不得重複領取。 

2. 交通費補助資格說明： 

(1) 同一天在同一間醫療院所進行不同療育項目，僅能計算一次交通補助。 

(2) 同一天在不同醫療院所進行之療育項目不可為同一項目，若為同一療育項 

    目，則僅能計算一次交通補助。 

(3) 同一天分別在不同醫療院所進行不同項目之療育，則可同時申請交通補助。 

3. 繳交申請資料時請確認所有必備證明資料完整，記錄表、療育紀錄及收據憑證黏貼單

【表二、表三】中所有資料及核章須完整，若不完整或缺章，恕無法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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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補助分類表： 

    醫療院所所在地 
 
類別 

花蓮市 吉安鄉 壽豐鄉 鳳林鎮 玉里鎮 新城鄉 

第1類 

低收入戶、 
非低收入
戶： 
每月最高
補助2,500
元。 
 

花蓮市- 

花蓮市 

吉安鄉- 

吉安鄉 

壽豐鄉- 

壽豐鄉 

鳳林鎮- 

鳳林鎮 
玉里鎮- 

玉里鎮 

新城鄉- 

新城鄉 

新城鄉- 

花蓮市 

花蓮市- 

吉安鄉 

吉安鄉- 

壽豐鄉 

鳳林鎮- 

壽豐鄉 
瑞穗鄉- 

玉里鎮 

秀林鄉- 

新城鄉 

吉安鄉- 

花蓮市 

新城鄉- 

吉安鄉 

鳳林鎮- 

壽豐鄉 

 富里鄉- 

玉里鎮 

花蓮市- 

新城鄉 

 
壽豐鄉- 

吉安鄉 
 

 卓溪鄉- 

玉里鎮 

吉安鄉- 

新城鄉 

第2類 

低收入戶、 
非低收入
戶： 
每月最高
補助3,500
元。 
 

秀林鄉- 

花蓮市 

秀林鄉- 

吉安鄉 

花蓮市- 

壽豐鄉 

鳳林鎮- 

花蓮市 
鳳林鎮- 

玉里鎮 

壽豐鄉- 

新城鄉 

壽豐鄉- 

花蓮市 

鳳林鎮- 

吉安鄉 

秀林鄉- 

壽豐鄉 

鳳林鎮- 

吉安鄉 
萬榮鄉- 

玉里鎮 

鳳林鎮- 

新城鄉 

鳳林鎮- 

花蓮市 

萬榮鄉- 

吉安鄉 

新城鄉- 

壽豐鄉 

鳳林鎮- 

玉里鎮 
光復鄉- 

玉里鎮 

萬榮鄉- 

新城鄉 

萬榮鄉- 

花蓮市 

光復鄉- 

吉安鄉 

萬榮鄉- 

壽豐鄉 

鳳林鎮- 

新城鄉  
光復鄉- 

新城鄉 

光復鄉- 

花蓮市 

豐濱鄉- 

吉安鄉 

光復鄉- 

壽豐鄉 

 
 

豐濱鄉- 

新城鄉 

豐濱鄉- 

花蓮市 
 

瑞穗鄉- 

壽豐鄉 

 
  

  
豐濱鄉- 

壽豐鄉 

 
  

第3類 

非低收入
戶： 
每月最高
補助4,000
元。 
低收入戶: 
每月最高
補助4,500
元。 
 
 

瑞穗鄉- 

花蓮市 

瑞穗鄉- 

吉安鄉 

卓溪鎮- 

壽豐鄉 

 秀林鄉- 

玉里鎮 

瑞穗鄉- 

新城鄉 

卓溪鄉- 

花蓮市 

卓溪鎮- 

吉安鄉 

玉里鎮- 

壽豐鄉 

 新城鄉- 

玉里鎮 

卓溪鄉- 

新城鄉 

玉里鎮- 

花蓮市 

玉里鎮- 

吉安鄉 

富里鄉- 

壽豐鄉 

 花蓮市- 

玉里鎮 

玉里鎮- 

新城鄉 

富里鄉- 

花蓮市 

富里鄉- 

吉安鄉 
 

 吉安鄉- 

玉里鎮 

富里鄉- 

新城鄉 

   
 壽豐鄉- 

玉里鎮 
 

   
 豐濱鄉- 

玉里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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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
外縣 

低收入戶、非低收入戶：每月最高補助3,500元。 

五、 申請方式及程序： 

    （一）申請人：由兒童之父母、法定監護人、寄養家庭家長、安置教養等相關機構或其他

依兒童最佳利益考量，經本府認可之主要照顧者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

人，檢具下列文件提出申請 

    （二）應附文件： 

          1.申請表【表一】 

          2.交通紀錄表【表二】 

          3.療育補助記錄及收據憑證黏貼單【表三】 

※應附文件之【表三】，為至本府同意之立案機構接受非健保給付

項目或全額自費者，得申請療育訓練費用。 

※註明療育日期及項目，負責療育人員應於交通補助卡【表二】、

療育紀錄表【表三】核章，並須加蓋療育單位戳記，方為有效

證明。 

  ※療育單位若無療育單位戳記可供蓋章，請家長於門診時間請主

治醫師在交通補助表【表二】、療育紀錄表【表三】任一處蓋職

章，作為療育單位戳記。  

  ※請注意報告書封面之複評月份是否已超過每季申請之

月份，若超過請於該季重新檢附證明。 

------------以下資料為每年度第一次申請時附上即可------------ 

  4.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正本或影本，若申請人未領有本國籍之身分   

    證者，請檢附居留証影本，影本需加註『與正本相符』。 

             ※申請人與兒童不同戶籍，需分別檢附兩人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5.申請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6.有效期限內之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影本，影本需加註『與正本相符』﹝小兒神經

科、小兒遺傳科、兒童心智科、兒童精神科、復健科、身心科醫生開立之診斷證

明書，一年內有效﹞、或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或經衛生福利部設置聯合評

估中心或本府認可之醫院開具之綜合報告書影本（需檢附整本完整頁數綜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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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內容資料)。 

  7.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或影本，影本需加註『與正本相符』 

  8.緩讀證明公文影本（達就學年齡但未入小學者） 

  9.兒童安置於寄養家庭，請檢附寄養契約書影本。 

  10.兒童安置於機構者，請檢附安置公文影本。 

  11.若申請人為表一關係列中的「其他」選項，請於年度初次申請時繳交「非兒童

郵局帳戶申請切結書」。 

     （三）申請時間： 

113年療補申請期間 申請期限 

113年01～03月 113年04月08日前 

113年04～06月 113年07月05日前 

113年07～09月 113年10月07日前 

113年10～12月14日 113年12月16日前 

113年12月15日～12月31日 114年01月06日前 

（四）每3個月為一申請單位，申請文件一經受理，概不退還，已獲補助者不得對同一

月份再提出申請；若為郵寄送件者，依郵戳日期為依據，逾期將不予補助。 

  ※惟當年度第四季分二次申請，第一次申請期間(10月 1日至12月 14日有做療育

者)需在12月16日前繳交申請文件;第二次申請期間（12月15日至12月31日），

需在隔年1月6日前繳交申請文件。 

     （五）受理申請單位：花蓮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暨個案管理中心。 

    地址：花蓮縣吉安鄉仁和村中正路二段107巷36號 

    電話：03-8523355#23 

     （六）撥款方式：由上開初審受理單位進行資格初審暨造冊作業，於每季終了後次月12

日前送交本府予以複審，經審核無誤後，於收件該月30（31）日前匯入申請人指

定之郵局帳戶中，初審完成送府及撥款日如遇假日得順延1日。 

     （七）本府得隨時派員訪視並且稽查補助對象接受療育之情形，或向相關單位抽調紀錄，

申請人若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領取本補助或以虛偽之證明及資料申請本補助

者，得不予補助或追繳溢領費用。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理。 


